《成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

（省人大常委会、施行时间：19951113）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准占用城市道路设置集贸市场、摆摊设点、堆物作业、堆放物料和搭建临时建筑，经批准占道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审定的场地范围内经营或作业，并负责使用地段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按规定缴纳占道费。

    临街店铺不准越门出摊占道经营。

    不准在城市道路上摊晒物品，堆放和倾倒垃圾、废弃物。

    不准在城市道路两旁摆设灵堂、搭挂祭幛。

    占用城市道路装卸物品，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确需临时装卸小件物品的，装卸时不准污染路面和堵塞交通。

